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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兆明：社会和谐：契约精神与历史精神

高兆明

社会和谐:契约精神与历史精神
 

高兆明　(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　江苏南京　210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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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罗尔斯肇始的关于政治正义的新论争表明:以多元良序为内容的社会和谐是当代人类政
治文明、政治正义的核心价值。然而,社会和谐与社会正义一样,不仅有一个“何种和谐”的问
题,亦有一个“何以和谐”的问题。

一　契约:社会和谐秩序的现代性理解
严格地说,社会和谐并不是一个现代性问题。社会和谐自古以来就一直是人类的政治理

想,任何一种政治形式都在寻求一种社会和谐,差别仅在于对社会和谐内容的理解及其实现方
式。和谐本身只表明一种社会关系秩序,并不能表明这种社会关系秩序自身的类型与特质。不
同的社会历史阶段会有不同的和谐规定。当我们在现代社会寻求社会和谐秩序时,它首先意味
着这是不同于前现代社会的社会和谐秩序。

多元社会的社会和谐是一个现代性问题。这基于两个基本理由:其一,只有现代性社会才是
一个多元社会。尽管人类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着不同的利益群体,但是存在不同利益群体的社
会不等于是多元社会。多元社会并不是简单地指多个利益群体的社会,而是指这个社会的所有
利益群体及其成员相互间的平等包容性、社会结构的开放性、价值评价体系的非单一性。平等
包容性、开放性、多样性,正是现代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特质。其二,多元社会的和谐是在平等
的基本自由权利基础之上的和谐,是一种不同于宗法等级专制结构的社会和谐秩序,即多元社会
和谐秩序的实现方式不同于宗法等级专制集权秩序的实现方式。一个和谐的社会必定是有秩序
的社会,但是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却未必是一个正义的社会。这样,当我们能够说多元社会及其
和谐秩序时,事实上又预设着:现代多元社会是一个具有利益差别与社会矛盾的社会;这个具有
差别与矛盾的社会以一种不同于既有社会形态的方式使本身获得良序。契约思想所表达的契约
方式,正是这种现代多元社会所特有的社会整合方式。

契约思想为合理理解现代社会和谐秩序提供了思想工具。契约思想与其说是对现代社会和
谐秩序的一种描述,毋宁说是对现代社会和谐秩序内容的一种理解,没有哪一种思想工具较之契
约思想更能深刻、合理地揭示现代民主政治秩序的要义与精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尔斯关
于现代社会政治正义的哲学思考,弃功利主义而取契约论这一做法极为深刻:这是对于现代社会
政治生活的根本性把握。罗尔斯在关于社会正义思想论证中所提出的“无知之幕”、“原初状
态”的思想方法,尽管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诟病,但是,我们却不得不承认罗尔斯这种思想方法
中所包含的一种深刻思想内容: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社会,平等的基本自由权利是我们的时代精
神;多元社会是当代研究政治正义的一个基本价值前提,我们现在所谈论与追求的社会和谐及其
政治正义是多元社会和谐及其政治正义。

罗尔斯通过“无知之幕”与“原初状态”这种思想实验所要表达的不是实际的政治生活过
程,而是对于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信念:一方面,他笃信现代民主政治中良序社会的建立只有通
过对话协商的办法,舍此别无他法———这隐含着在现代社会,任何建立在话语霸权基础之上的
秩序与和谐,并不是真正的良序和谐;另一方面,他笃信在现代民主政治生活中所有人在政治上
都具有平等的基本自由权利身份———这隐含着现代社会的和谐与秩序构建必须以平等对话协
商这一契约精神为前提。

二　多元:平等及其历史维度
根据罗尔斯的看法,契约方式是现代民主社会达至社会和谐的基本方式。然而,契约本身就

意味着差别与平等共在的二重特质:契约既意味着不同利益主体及其差别的存在,又意味着这些
不同利益主体尽管在利益、财富的现实持有上可能有很大差别,但这种差别并不妨碍他们相互
间的平等商谈对话身份。

构建现代多元和谐社会的现实契约过程,是一个在有着一定历史规定基础之上的具体商谈



过程,而不是如理想中那样绝对从零开始,即在其现实性上参与多元社会民主政治和谐秩序建设
的人,并不是如罗尔斯所设想的那样处于“无知之幕”的“原初状态”,而是有着具体利益、具
体社会地位的具体存在者。他们不仅在既有利益持有基础之上参与这个契约过程,而且有着自
己明确的利益追求,他们参与这个契约过程本身亦是为了自身利益。他们是在过去、现在的基
础之上为了未来而参与契约过程———这个过去、现在的基础表明他们是以“持有者”的身份
参与契约过程,这个契约是有知之约而不是无知之约。这就意味着现代多元社会和谐秩序的构
成隐含着更进一步的规定:其一,契约者以“持有者”身份出现并具有务实态度;其二,这个和谐
秩序构成的契约过程原则上是一个彼此利益交换过程而不是剥夺过程。因为,如果不承认既有
的“持有者”身份,那么,一方面就会由于契约主体存在的抽象性而使契约过程本身缺失现实
性;另一方面就会由于这种对“持有者”身份的否定而事实上否定对方的平等地位。如果和谐
秩序的契约构成是一个剥夺过程,那么,这就意味着这个和谐社会的良序构建不是一个彼此利益
平等交换的互利共生过程,意味着存在特权或霸权。而无论是对对方平等地位的否定还是社会
特权或霸权存在本身,都与现代多元社会理念根本相悖。

既然现代多元良序社会构建是公民以“持有者”身份平等参与的过程,那么就必须以历史
主义的态度对待既有的利益格局或利益持有。这个历史主义态度就是在承认已经形成的利益持
有格局基础之上各契约方的合理妥协,它所秉持的并不是“推倒重来”的彻底否定立场,而是调
整、矫正立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种现代良序社会构建中的历史主义态度同时即为现实主
义态度。诺齐克对于“持有正义”的诉求固然在其纯粹抽象的意义上有其合理性,但是“持有
正义”本身却是一个含混的概念:此“持有正义”是在终极性追溯(究)意义上而言,还是在当下
的意义上而言? 终极性追溯是否可能? 对既有持有状态的原初正义性追究,由于涉及对既有历
史的认识与评价,这将是一个无休止的纷争过程。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对“持有正义”的关注是
在“向后看”,而现代社会和谐秩序构建的本质是“向前看”。一个现代民主政治社会如果不
想陷入无休止的纷争,不想陷入由于这种纷争所可能导致的分裂,那么,其在构建社会和谐基本
秩序时就必须“向前看”,必须以历史主义态度对待既有持有状态,从对“持有正义”的专注转
向在关注“交换正义”中兼顾“持有正义”,并在此基础上关注“结果正义”。这个由“向后
看”变为“向前看”转向的实质就是:参与构建社会和谐基本秩序的契约各方的理性妥协。

现代多元社会和谐秩序要求社会财富分配的合理性。但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社
会财富分配两极分化现象却呈现出扩大化倾向。这种财富分配严重两极分化现象会从根本上妨
碍社会和谐秩序的建立。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一方面须通过建立健全法制与社会福利
保障体系的方式,在杜绝不当得益获取暴利的同时,使社会贫困者能够获得有效的社会救助,进
而努力缩小两极分化;另一方面则需要社会各阶层理性“对话”妥协。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在道
义上谴责肮脏的资本原始积累,斥责惟利是图、损人利己的卑劣行为,但是人们却无法通过和平
的方式对此彻底清算,而剥夺剥夺者的方式又会使社会陷入普遍的对抗与混乱之中。在现代多
元社会基本和谐秩序构建中,人们能够做到的就是在既有宪法法律框架之中理性而为,化实质正
义为程序正义。这个化实质正义为程序正义所指向的就是制度化的理性对话,就是社会各方遵
循一定程序,对话、协商、妥协。

既然契约过程是在既有规定基础之上的有知之约,且这个契约交换内在包含以妥协为特质
的互利共生,那么,就必须以历史主义态度对待契约过程。任何政治正义与社会和谐,都只是一
种相对的正义与和谐,都只是带有历史印记的正义理想的特殊存在。不存在绝对完美、绝对公
平的正义。任何具体政治选择都有其局限性。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一方面,这种社会和谐基本
秩序是社会所有成员平等对话协商的结果;另一方面,如罗尔斯所说的那样,不仅所有社会成员
都能从这种基本秩序中获利,而且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能从这种基本秩序中获利更
多。

契约过程的历史性表明社会和谐的相对性、动态性、开放性。这种相对性、动态性、开放
性过程就构成如哈耶克所说的社会“累积进步”。社会各方每一次对话都持一种现实主义的态
度:一方面,对话建立在对既有多元存在、既有历史的某种认肯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对话是对既
有利益关系的一种共生性协调。这样,每一次社会契约过程就都是在既有基础之上的前进,而不
是某种彻底否定、彻底打碎的从新开始。现代多元良序社会的基本秩序在根本上是对彻底否定
性的社会发展模式的否定。现代多元和谐社会,在本质上是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一个有
积累的社会,才是有历史与希望的社会。

现代多元和谐社会基本秩序之构建,核心在于构建一种多元对话、共存共生机制。这种多
元对话、共存共生机制有赖于三个基本方面:宪政政治、公共组织及公民理性精神。现代多元
和谐社会基本秩序构建首先是一个社会客观制度性安排,是一种宪政建设。在宪政政治框架之
下,每一特殊利益群体都有合法表达其要求与意见、维护其正当权益的通道与场所。而各种公



共组织正是社会的自我组织方式,它的健康存在使各种偶然、单独的个体成为社会有机体中的
一部分。宪政下的社会对话商谈过程,是公民个人通过公共组织参与普遍对话的过程。

三　公民理性精神:公民能力与公民责任
现代多元和谐社会基本秩序既是现代人活动的环境,亦是现代人活动的结果。在一定意义

上可以说,它是现代人的存在方式。当我们说现代多元和谐社会基本秩序是现代人的存在方式
时就隐含着一个前提:并非任何人都能够无条件地作为这种和谐社会基本秩序的创造者,只有那
些具有现代理性精神的人才有资格作为这种创造者。

罗尔斯在他的思想实验中认为,能够作为其原初状态中公民代表的人,是那些具有公民能力
的人,即具有正义感与善观念能力的人。罗尔斯的这种思想认识,并不意味着他否定现实生活世
界中的所有人都有资格参与政治正义秩序的契约过程。罗尔斯是以一种特殊方式揭示作为多元
和谐社会中的公民应当具有的人格类型与精神规定。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现代多元社会和谐秩
序构建不仅仅要求公民应当具有公民能力,还要求公民具有公民责任精神,而且公民能力以公民
责任精神为前提。因为惟有公民责任精神,公民能力才能得到有效合理发挥。公民能力与公民
责任精神的统一即为公民理性精神。现代多元和谐社会秩序的构建有赖于公民的这种理性精
神。

尽管人们可以对这种理性精神的具体内容有诸多规定,但是,道义上的平等人格、政治上的
平等身份,宪法法治,对话商谈、倾听理解、说服讲理,务实、合理妥协等,总是其不可或缺的基
本内容。多元社会本身意味着多元价值的存在。多元和谐社会所面临的最深刻问题之一是这种
多元价值之间如何为现代宪政民主政治正义寻求共同的价值基础。罗尔斯所提出的“重叠共
识”正是对此的一种积极探索。平等自由权利的宪政正是多元社会统一的基础。多元和谐社会
本身就意味着多元与一元之关系,意味着多元社会的和谐一元。这个多元社会的和谐一元是一
种有差别的和谐,是多元之一元,它以多元本身的独立性及多元间的非绝对拒斥性为前提。多元
和谐社会秩序并不追求意识形态的共识与统一,只追求政治的共识与统一。这种政治共识与统
一要求对异己的宽容与尊重,要求对异己的倾听、对话、商谈之平等理性精神,因为惟有对异己
的普遍宽容与尊重的社会,才可能是真正的多元和谐社会。一个社会总是有矛盾的,现代多元社
会亦不例外。其实,矛盾本身是社会进步的内在动力,人类社会正是在不断解决自身内在矛盾的
过程中演进的,现代多元民主社会的进步亦不例外。多元社会和谐秩序的建立要求社会所有成
员都能够积极参与对话,以平等契约商谈的方式、务实的态度,合理地协调种种利益关系。

平等契约商谈的前提是所有成员的宪法法治精神。既然现代社会良序是宪法法治秩序,因
而,以对宪法法治敬重、遵守、维护为基本内容的守法精神,就是公民理性精神的基本内容。守
法精神表达的是公民对自由的深刻领悟,对社会基本正义制度的道义认肯与信任,对社会最基本
行为规范的尊重,以及建立在这种领悟、认肯与尊重基础之上的自制、自律精神。一个和谐社
会并不意味着没有矛盾冲突,而只是意味着这个社会有一种良好的解决矛盾冲突的机制:这个社
会中所有参与契约商谈的成员总是以宪法法制为共识,并在宪法法制的结构框架内通过正当的
途径与程序解决矛盾冲突;法律具有至上的权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任何人、任何社会集
团可以不受法律的有效约束。康德曾经揭示,对法律的尊重本身就是一种自由的“精神气
质”。个体的平等自由权利只有在一个基本公正的社会制度中才能得到有效保障。在一个多元
社会中,对于社会各方或任何一个社会成员而言,缺失守法精神就意味着在毁灭我们所赖以保障
自由权利的最根本武器。守法是现代人的最基本美德。守法精神更是后发民族克服现代化过程
中无序失范的最有效、亦最经济的精神法宝。我们有时并不缺少法律,而是常常缺少对宪法法
律的敬重。守法精神既是一种守法的行为取向,更是一种对宪法法律敬重的美德。
                                     (《哲学动态》200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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